	
	



广州港务局关于发布《广州港口章程》的公告(2016修订)
广州港务局关于发布《广州港口章程》的公告
（穗港局〔2016〕135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为告知和说明广州港口基本情况、港口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事项，公布本港口贯彻执行有关港口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具体措施，我局组织制定了《广州港口章程》，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广州港口章程》

广州港务局

2016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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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港口概况
第一条     港口位置

    广州港口（以下简称本港）位于华南沿海的珠江入海口（23&ordm;06&acute;N，113&ordm;26&acute;E），由海港和内河港组成（本港平面示意图见附表1）。

第二条     港口自然条件

    本港地处北回归线之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6月至10月为热带低压和台风活动季节，年平均降水量为1702.5毫米，年平均气温21.8℃，冬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和夏季盛行西南和东南季风。

    本港水域受不正规半日混合型潮汐影响，水流动力表现为不规则往复流，平均潮差小于2米。

第三条     港口范围

    本港分布在珠江口水域及沿岸的广州市、东莞市等行政区域范围。

第四条     港口水域

    （一）海港水域

    海港水域由以下水域边界范围内的珠江干流及相关支流形成的水域组成：

    1.东边界：

    东江口以铁路桥为界；

    麻涌河口以四航局预制厂码头与新沙驳船码头连线为界；

    淡水河口以北岸转角与南岸河口水闸连线为界；

    东莞江口以坭洲头灯桩与华润水泥厂码头连线为界；

    仙屋涌口以虎门轮渡码头与虎门电厂码头连线为界；

    川鼻河口以沙角码头内侧至亚娘鞋岛的上围角连线为界。

    2.西边界：

    黄岐水道以黄岐沙溪涌口与罗冲涌口的连线为界；

    陈村水道以三山口为界。

    3.北边界：

    流溪河以白坭河大桥为界；

    石井河以槎龙排洪站为界；

    增埗河以狮头围公路桥为界。

    4.南边界：

    以大坦尾引航锚地为界，包括桂山引航检疫防台锚地、三门岛装卸锚地、大坦尾引航锚地及其附近相关水域。南边界具体控制点坐标为：

    S31（22&ordm;33&acute;46″N，113&ordm;38&acute;02″E）；

    S32（22&ordm;26&acute;08″N，113&ordm;39&acute;33″E）；

    S33（22&ordm;10&acute;00″N，113&ordm;43&acute;18″E）；

    S34（21&ordm;55&acute;00″N，113&ordm;50&acute;00″E）；

    S35（21&ordm;55&acute;00″N，114&ordm;05&acute;00″E）；

    S36（22&ordm;04&acute;00″N，114&ordm;05&acute;00″E）；

    S37（22&ordm;08&acute;33.1″N，113&ordm;53&acute;47.6″E）；

    S38（22&ordm;11&acute;01.9″N，113&ordm;49&acute;56.6″E）；

    S39（22&ordm;13&acute;01.4″N，113&ordm;49&acute;01.6″E）；

    S40（22&ordm;14&acute;38″N，113&ordm;49&acute;38″E）；

    S41（22&ordm;25&acute;00″N，113&ordm;46&acute;55″E）；

    S42（22&ordm;44&acute;17.7″N，113&ordm;44&acute;17.8″E）。

    （二）内河港水域

    内河港水域是广州市行政区内海港水域范围以外的内河通航水域。

第五条     港口陆域

    （一）海港陆域

    海港陆域由内港港区陆域、黄埔港区陆域、新沙港区陆域和南沙港区陆域组成。

    1.内港港区陆域

    由位于西河道、南河道、东河道两岸码头陆域组成。

    2.黄埔港区陆域

    由位于黄埔鱼珠至东江口沿岸的黄埔老港作业区和黄埔新港作业区组成。

    3.新沙港区陆域

    由位于麻涌口至破流水闸沿岸的新沙港作业区组成。

    4.南沙港区陆域

    由位于南沙的沙仔岛、小虎岛、龙穴岛沿岸的沙仔岛作业区、小虎作业区、芦湾作业区、南沙作业区组成。

    （二）内河港陆域

    内河港陆域由广州市行政区内海港范围以外的内河通航水道两岸码头陆域组成。

第六条     港口岸线

    本港港口岸线由沿海港口岸线和内河港口岸线组成。

    珠江黄埔以下河段及各入海口门、入海河流感潮河段等水域内的港口岸线为沿海港口岸线，其他为内河港口岸线。

第七条     港口码头设施

    本港码头设施由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的码头设施组成。

    截至2015年年底，本港共有各类码头泊位870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74个），泊位总长度70240米；其中生产用泊位692个（生产用万吨级以上泊位71个），泊位总长度58506米，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35722万吨，其中集装箱年设计通过能力1291万TEU，旅客年设计通过能力3217万人次，滚装商品汽车年设计通过能力63万辆；非生产用泊位178个，泊位总长度11734米。

    本港主要专业泊位有：

    集装箱专业泊位72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23个），泊位长度10761米，年设计通过能力1291万TEU。

    石油化工专业泊位8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3个），泊位长度10051米，年设计通过能力6072万吨。

    煤炭专业泊位3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8个），泊位长度3703米，年设计通过能力6413万吨。

    粮食专业泊位21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4个），泊位长度2353米，年设计通过能力1968万吨。

    商品汽车滚装泊位4个（均为万吨级以上泊位），泊位长度769米，年设计通过能力63万辆。

第二章　港口管理机构
第八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广州港务局是由广州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广州港口、广州市水路运输行业、广州港港区航道行使管理权，对广州港航道、引航、锚地和通讯调度实行统一管理。

    派出机构有海港分局、黄埔分局、内港分局、番禺分局、五和分局、新塘分局；直属单位有广州港引航站、广州港通讯调度指挥中心（以下简称调度指挥中心）、广州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广州航运交易所、广州港务局港航发展研究中心等。

第九条     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局（以下简称广州海事局）是本港行使水上交通安全监督、防止船舶污染、船舶和水上设施检验以及航海保障等职能的管理机构。

    派出机构有黄埔海事处、番禺海事处、内港海事处、沙角海事处、南沙海事处、大桥海事处、新港海事处、新沙海事处、新塘海事处、花都海事处及执法支队。

第十条     国家设在广州港口口岸的其他监督管理机关

    广州海关、黄埔海关、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对人员、船舶、货物和物品进出广州港口口岸实施监督、管理以及检查、查验和检验检疫等工作。

    （一）广州海关、黄埔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分别对各自关区经广州港口口岸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实施监管，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

    广州海关在本港下设的机构有番禺海关、南沙海关、驻内港办事处；黄埔海关在本港下设的机构有黄埔老港海关、黄埔新港海关、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广州保税区海关）、新塘海关、新沙海关。

    珠江河道以新造为界，新造上游港区（包括新造）属广州海关管辖，新造下游港区属黄埔海关管辖；北河道以东圃河口为界，以西河面属广州海关管辖，以东河面（包括黄埔港区、新沙港区、广州港出海航道东侧的虎门港）属黄埔海关管辖；

    （二）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对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各对外开放口岸的出境入境人员及其携带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载运的货物实施边防检查，对出境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实施监护及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出境入境管理秩序。

    在本港下设的机构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黄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番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南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洲头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新塘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三）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负责广州地区（番禺、南沙、花都、增城、从化除外）的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以及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认证和监督管理工作。

    在本港下设的分支机构有黄埔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沙办事处、新风港办事处和河南港办事处。

第三章　港口公用设施及管理
第十一条     主要港口公用设施

    （一）港口航道

    本港航道由出海主航道和其他航道组成。

    出海主航道自珠江口桂山锚地至黄埔港区，全长约153公里，包括大濠水道、榕树头水道、伶仃航道、川鼻水道、大虎水道、坭洲头航道、莲花山东航道、莲花山西航道、新沙航道、赤沙航道、大濠洲航道、黄埔航道。其中黄埔港区西基调头区至南沙港区段出海航道底标高为-13.0米，通航宽度160米；南沙港区至珠江口外隘洲岛西侧天然水深处出海航道底标高为-17.0米，通航宽度243米。

    其他航道主要包括西河道、东河道、白沙河、沙贝海、南河道、沥滘航道、东洛围水道、小洲水道、官洲水道、仑头水道、三枝香水道、员岗南水道、新造水道、海心岗水道、汾水头水道、铁桩水道、浮莲岗水道、小虎沥水道、龙穴南水道、凫洲水道等。

    （二）港口锚地

    本港现有主要锚地88个（主要锚地情况见附表2），浮筒23个，最大锚泊能力30万吨，主要功能为船舶候潮、联检、待泊、避风、船舶调头和过驳作业等。其中桂山锚地为一般引航、检疫、防台锚地，蜘洲岛以南锚地和大担尾锚地为大型引航锚地，三门岛锚地为主要候泊、检疫、防台和过驳锚地。

第十二条     港口公用设施管理

    广州港务局负责港区航道、锚地等公用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

    在本港海港水域修建或者设置与通航有关的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设计文件中有关航道事项应当事先征得广州港务局同意。

    港区锚地的划分、设置和调整，由广州港务局会同海事管理机构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确定。

第四章　港口经营
第十三条     港口经营资格申请

    在本港从事港口经营，应当向广州港务局书面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从事港口理货经营，应当按照规定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许可。

第十四条     港口经营人基本义务

    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和维护港口经营设施、设备，配备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人员、机械、设备、工属具、库场等，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港口经营人应当优先安排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急需物资的港口作业。

    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用国家规定的港口经营票据。

第十五条     危险货物港口作业

    港口经营人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应当向广州港务局申请取得《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并在核定的范围内开展作业。

    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危险货物港口装卸、过驳、储存、包装、集装箱装拆箱等作业开始24小时前，将作业委托人以及危险货物品名、数量、理化性质、作业地点和时间、安全防范措施等事项报告广州港务局。广州港务局在接到报告后24小时内作出是否同意作业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并通报广州海事局。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港口经营人应当立即停止该货物的作业活动，并及时报告广州港务局或其位于当地的派出机构：

    （一）发现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危险货物；

    （二）在普通货物中发现危险货物；

    （三）在已申报的危险货物中发现性质相抵触的危险货物。

第十六条     锚地作业

    有锚地作业资质的港口经营人需利用港区锚地进行港口作业的，应当向调度指挥中心申报锚泊计划，并在作业期间及时报告作业动态。

第十七条     港口客运经营

    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的经营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旅客安全，向旅客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具备良好的候船环境、上下船设施、安全设备和应急救援体系。

    客运滚装运输作业时，港口经营人应当提供适合滚装运输候船待运的停泊场所、上下船和进出港的专用通道，并保证作业场所照明良好、有关标识齐全清晰。

    旅客与滚装运输单元上下船和进出港的通道应当分开。

第五章　船舶进出港
第十八条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签证

    船舶进出本港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办理船舶签证。

第十九条     船舶调度管理

    （一）船东、船舶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船舶抵港前72小时和抵港前24小时向调度指挥中心报送船舶抵港（抵达广州港引航锚地）预报和确报资料。

    （二）使用出海航道水域的船舶必须服从调度指挥中心的调度安排。未经安排，不得擅自进入出海航道水域，以免危及按计划进出船舶的航行安全。

    （三）船舶因候潮、候泊、检修、检验检疫等原因使用港区锚地的，由调度指挥中心统一安排，遇紧急情况的除外。

第二十条     船舶载运污染危险性货物进出港口的监管

    船舶载运污染危险性货物进、出本港，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向广州海事局申报：

    （一）船舶载运污染危险性货物进、出本港，或者在本港过境停留，应当在进、出港24小时之前，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向广州海事局办理申报手续。国际航行船舶，还应当按照规定提前预报告；

    （二）定船舶、定航线、定货种的船舶可以办理定期申报手续。定期申报期限不超过一个月；

    （三）核能（动力）船舶和装载放射性物质的船舶，应当向广州海事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接受特别检查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船舶引航

    （一）引航区域

    包括本港水域和广州市行政区水域。

    （二）引航申请

    下列船舶应当申请引航：

    1.外国籍船舶；

    2.为保障船舶航行和港口设施的安全，由海事管理机构会同广州港务局提出报交通运输部批准发布的应当申请引航的中国籍船舶；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申请引航的其他中国籍船舶。

    前项规定以外的其他船舶在引航区内外航行或者靠泊、离泊、移泊，可根据需要申请引航。

    进港船舶引航申请，应当在计划抵港前72小时由申请方向广州港引航站提出，并在船舶抵港前24小时向广州港引航站确认和报送抵港确报时间，航行时间不足24小时的船舶，应当在上一港开航前报送确报。

    出港或移泊船舶，应当在离港前12小时预报离港计划，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上述要求报送离港计划时，也应当满足引航作业计划实施的时间要求。

    特殊和大型拖带引航申请须提前7天向广州港引航站提出，如遇情况特殊可以在驶离上一港或抵港时提出。

    （三）引航申请资料

    1.船公司、船名（包括中、英文名）、国籍、船舶呼号、MMSI、IMO；

    2.船舶类型、总长度、船宽、满载吃水及抵港吃水（淡水）、水面以上最大高度、载重吨、总吨、净吨、功率、船速；

    3.装载货物种类、数量；

    4.预计抵、离港或者移泊的时间和地点；

    5.特殊作业的引航申请还需提供以下内容：评估报告（如需要）、码头靠泊能力证明、海事管理机构批复意见（如已批复）、船舶安全航行操纵方案和应急预案（如需要）、船舶不适航缺陷及靠离条件要求、拖带方式及队型等；

    6.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四）引航候泊锚地

    1.桂山引航候泊锚地（即18GS锚地）为下列四点连线水域

    22&ordm;07&acute;20″N 113&ordm;45&acute;48″E
    22&ordm;07&acute;20″N 113&ordm;47&acute;54″E

    22&ordm;08&acute;30″N 113&ordm;47&acute;54″E

    22&ordm;08&acute;30″N 113&ordm;45&acute;48″E

    2.蜘洲南引航候泊锚地（即13ZH锚地）为下列四点连线水域（大型船舶使用）
    22&ordm;06&acute;30″N 113&ordm;52&acute;00″E
    22&ordm;06&acute;30″N 113&ordm;55&acute;00″E

    22&ordm;03&acute;30″N 113&ordm;52&acute;00″E

    22&ordm;03&acute;30″N 113&ordm;55&acute;00″E

    3.大担尾引航候泊锚地（即4DT锚地，超大型船舶使用）
    21&ordm;57&acute;36″N 113&ordm;59&acute;06″E
    （五）地点确认
    在珠江口需申请引航的船舶，应当在前项规定的引航候泊锚地等候引航员上船，并与广州港引航站保持甚高频联系，确认引航员具体登轮地点及时间。

    引航员在本港的登（离）轮水域包括：

	名称
	标识位置
	水域范围
	船型限制
	天气限制

	广州港、东莞港1号（桂山）
	
	22°09′.00N；113°47′.50E
22°09′.33N；113°48′.00E
22°07′.50N；113°48′.00E
22°07′.50N；113°47′.50E
	中小型船舶
	风力≤7级；能见度≥1000米

	广州港、东莞港2号（蜘洲南）
	22°04′.50N
113°51′.00E
	半径1海里
	大型船舶
	?能见度≥1000 米

	广州港、东莞港3号（大担尾）
	21°57′.60N
113°59′.10E
	半径2海里
	超大型船舶
	?能见度≥1000 米


    （六）拒绝、暂停或者终止引航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引航员有权拒绝、暂停或者终止引航，并及时向广州海事局报告：

    1.恶劣的气象、海况；

    2.被引船舶不适航；

    3.没有足够的水深；

    4.被引船舶的引航梯和照明不符合安全规定；

    5.引航员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引领船舶；

    6.其它不适于引航的原因。

    引航员在作出上述决定之前，应当明确告知被引船舶的船长，并对被引船舶当时的安全作出妥善安排，包括将船舶引领至安全和不妨碍其他船舶正常航行、停泊或者作业的地点。

第六章　港口服务
第二十二条     港口装卸服务

    本港从事港口装卸服务的企业可以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相关服务。

第二十三条     港口理货服务

    本港取得港口理货经营资质的企业可以为委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计量、丈量、监装、监卸及货损、箱损检定等服务。

第二十四条     船舶拖带和水上特种装卸服务

    船舶拖带服务企业可以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或护航服务，以及为船舶靠离浮筒提供系解缆服务。

    水上特种装卸服务企业可以提供超长重大件货物的水上吊装、绑扎、驳运、海上拖带等服务。

第二十五条     船舶供应服务

    本港取得国际、国内航行船舶油料、物料、生活品供应资质的企业，可以24小时为进出本港的国内外船舶供应燃油、润滑油、淡水、食品、烟酒饮料、生活用品、船用物料、垫舱物料、船舶配件、化工产品和国外免税商品，并代办海员个人需要的各类商品。依法取得船舶油料供受作业资质的单位，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六条     船舶修造服务

    本港现有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中船澄西船舶（广州）有限公司、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龙穴造船基地）、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可以修造30万吨级船舶。

第二十七条     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服务

    本港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可以接收处理的船舶污染物包括：残油、油泥、含油污水、垃圾、化学品洗舱水。

第二十八条     打捞服务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是海（水）上沉船（物）打捞、公共水域、港口及航道清障、海上财产救助和大型海难、环境救助的专业单位。

    拥有大型应急救助与抢险打捞工程船、大功率救助拖轮和半潜驳等各类船舶38艘：其中“华天龙”、“南天龙”等4000吨-300吨吊力的起重救捞工程船5艘；“德惠”、“德进”等主机功率为13050千瓦-440千瓦的救助拖轮12艘；载重能力为50000吨-30000吨的自航半潜船2艘；15000吨的半潜驳2艘；7000吨-2000吨的甲板运输船6艘；同时还拥有3000m水深重型水下作业车以及潜水作业、溢油应急处置等一系列专业救捞配套设备。

    广州打捞局局调度室常年实行全天候值班制度。

    24小时值班电话：020－34062151 34062155

    传真：020-34062524　 网址：http：//www.gz-salvage.com.cn

    E-mail：jd@gzsalvage.cn

第二十九条     船舶代理服务

    本港国际、港澳、国内船舶代理企业可以接受承运人委托，代办其经营范围内的国际、港澳或国内航线船舶进出港口、承揽货源客源、船舶装卸、货物中转、船舶补给修理等事项。

第三十条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本港港澳、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接受旅客或托运人、收货人委托，代办其经营范围内的订舱、货物装卸、提取交付等事项。

第三十一条     水上交通服务

    广州VTS中心负责对本VTS区域船舶实施交通组织管理，提供交通服务，支持联合行动。应船舶请求，广州VTS中心可以向其提供他船动态、助航标志、水文气象、航行警（通）告和其他有关信息服务。

    广州VTS中心的呼叫/守听频道为VHF08和VHF09。

    24小时值班联系电话：020-82272372 82280556。

    海上搜救中心24小时值班，电话专线12395。

第三十二条     海上救助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是我国南海海上专业救助单位。

    拥有各类救助船舶32艘，其中14000千瓦、12000千瓦、6000千瓦救助拖轮各1艘，9000千瓦救助拖轮7艘，双体穿浪快速救助船4艘，其他船舶18艘。另有救助直升机4架。

    南海救助局常年实行全天候值班制度。

    值班电话：020-84265700 84265701 84265702（南海救助局值班室）

    020-84650093 （广州基地救助值班室）。

第七章　港口安全与环境保护
第三十三条     港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广州港务局依法履行港口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港口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并对旅客上下集中、货物装卸量较大或者有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海事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港口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港口经营人的安全生产义务

    港口经营人应当依法建立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特种作业管理、事故报告处理等制度，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和保安人员，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港口经营人应当对安全生产状况及安全设施进行自查自检，采取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措施，并做好记录。

第三十五条     港口设施保安

    对外开放港口设施经营人和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港口设施进行保安评估，制订和实施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确保港口设施安全。（本港已取得《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港口设施名单见附表3）

第三十六条     港口环境保护

    港口经营人应当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七条     船舶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船舶在本港水域向海洋排放的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废气等污染物以及压载水，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标准的要求。

    船舶应当将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排放要求的污染物排入港口接收设施或者由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从事船舶垃圾、残油、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接收作业，应当依法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船舶不得向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水域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海域排放船舶污染物。

第三十八条     船舶及相关作业的防污染控制

    从事船舶清舱、洗舱、油料供受、装卸、过驳、修造、打捞、拆解，污染危害性货物装箱、充罐，污染清除作业以及利用船舶进行水上水下施工等作业活动的，应当按规定向相关部门办理备案或审批手续，遵守相关操作规程，并采取必要的安全和防治污染的措施。

    从事前款规定的作业活动的人员，应当具备相关安全和防治污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第三十九条     船舶垃圾接收处理

    船舶垃圾接收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作业资质。

    船舶垃圾接收单位接收船舶垃圾，应当向船舶出具垃圾接收单证，并由船长签字确认。

    船舶凭垃圾接收单证向广州海事局办理垃圾接收证明，并将垃圾接收证明保存在相应的记录簿中。

    船舶垃圾接收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污染物处理的规定处理接收的船舶垃圾，并每月将船舶垃圾的接收和处理情况报广州海事局备案。

    来自疫区船舶产生的船舶垃圾，应当经有关检疫部门检疫处理后方可进行接收和处理。

第八章　港口应急事件处理
第四十条     事故与灾害应急救援

    广州港务局负责制定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港口保安事件应急预案、港口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预防自然灾害预案，建立健全港口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

    港口经营人应当组织制定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预防自然灾害预案，并配备应急队伍、应急设备、设施，定期开展演练，保障组织实施。

    港口发生安全事故或者紧急情况时，港口经营人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事故蔓延，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港口行政管理等部门。

第四十一条     船舶事故应急处理

    船舶应当制定保障水上人命、财产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环境的措施，编制应对水上交通事故、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以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配备必要的救援器材设备。

    船舶在本港发生事故后，船方、港口经营人或知情者应当将事故发生地点、时间等情况和信息立即报告广州VTS中心和调度指挥中心。

第四十二条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

    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卫生防疫、检验检疫等部门，做好港口救灾防病、紧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应急救援工作。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通知卫生防疫、检验检疫等部门。

第九章　禁止与限制性规定
第四十三条     港口经营禁止与限制

    港口经营人不得超过核定能力和许可范围使用港口设施、设备。

    港口理货经营人不得兼营港口货物装卸和仓储经营业务，从事港口装卸和仓储业务的经营人不得兼营港口理货业务。

第四十四条     航道管理禁止与限制

    禁止在本港航道及其附近滩地、岸坡进行不利于航道维护或者有碍航行安全的堆填、挖掘、养殖、种植、构筑建筑物等活动，禁止向本港水域倾倒泥土、砂石。

    不得在本港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采掘、爆破等活动；因工程建设等确需进行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报经广州港务局批准。广州港务局应当将审批情况及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禁止一切危害本港航标安全和损害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船舶进出港禁止与限制

    未获特别许可，任何船舶不得进入本港军事禁区及控制区域。

    禁止船舶、设施在水下电缆、管线、隧道等专用标志标示的本港水域抛锚（本港出海航道跨河电缆、桥梁和水底管线情况见附表4）。

    禁止船舶在各航道转弯处、虎门大桥以内的所有桥梁下、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范围附近水域追越或者在单线航段会船、追越。

    禁止船舶在禁锚区锚泊。

    禁止船舶在本港航道锚泊。紧急情况下确需锚泊的，应当征得海事管理机构同意。

第四十六条     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禁止与限制

    禁止在本港装卸、储存国家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危险货物。

第四十七条     环境保护禁止与限制

    任何船舶不得向本港水域排放残油、废油、货物残渣、船舶垃圾、建筑泥浆以及违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

    禁止任何船舶在珠江广州河段东河道人民桥至华南大桥河段及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所指生活污水以及任何形式的厨房、厨房排水口的排出物和其他废物。

    港口、码头、装卸站和从事船舶修造作业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配备相应的污染监视设施和污染物接收设施。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备案

    本章程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备案。

第四十九条     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相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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